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条第 （六） 项规定， 职工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
应当认定为工伤。 同时， 该职工有权要求工伤赔偿或者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具体来讲， 该情形是指职工因交通事
故受到伤害后若想认定为工伤应当具备以下3个要件： 一是该职工必须在上下班途中， 二是受到交通事故伤害，
三是本人在事故中不负主要责任。

可是， 在现实中经常存在这3种特殊情况， 即劳动者遭遇的是单方交通事故、 交管部门没有出具交通事故责
任认定书、 女职工在回家哺乳途中被车辆撞伤。 此时， 劳动者能否按照上述3个要件获得工伤认定并享受工伤待
遇？ 以下3个案例对此作出了详细的法理阐释。

【案例1】
骑车下班途中 “自摔”

受伤， 难以认定为工伤

骆某是一家商贸公司的员
工。 2022年1月初， 因晚上刮风
下雪， 骆某在骑电动自行车下班
回家途中雨衣被大风掀起， 遮挡
了视线， 加之路面湿滑， 其不慎
摔倒受伤。 医院诊断结果为左肩
骨折。 出院后， 骆某认为其受到
的伤害应当属于工伤， 可公司认
为该起事故与他人无关， 不属于
交通事故， 不属于工伤。

骆某想知道， 像他遇到的这
种情况能不能算工伤？

【点评】
职工在上下班期间所受的伤

害必须是由交通事故造成， 才有
可能获得工伤认定。 那么， 什么
是交通事故呢？ 根据 《道路交通
安全法》 的规定， 交通事故是指
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
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
件。 本案中， 骆某在道路上骑车
时因雨衣被风掀起遮挡视线、 路
面湿滑而摔倒， 应当属于交通事
故 。 因此 ， 其受伤的情形符合
“上下班途中” “受到交通事故
伤害” 这两个要件。

至于骆某的情况能否认定为
工伤， 关键要看交管部门对此次
交通事故责任归属的确定， 即是
否具备 “非本人主要责任” 这个
要件。 一般认为， 交通事故责任
应当在事故参与人之间进行分

配， 而不能在受伤职工与自然气
象等因素之间进行责任分配。 本
案中 ， 骆某所遭遇的是单方事
故， 由于无法归责于天气等自然
外力， 故只能归责于其本人。 也
就是说， 在天气恶劣情况下， 骆
某未能尽到小心谨慎驾驶的注意
义务， 自身存在过失， 自然应承
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由于骆某的情况不具备 “非
本人主要责任 ” 这个要件 ， 所
以， 难以认定为工伤。

【案例2】
没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书， 也可获得工伤认定

2022年1月13日 ， 张某下班
骑电动自行车回家途中与王某驾
驶的小轿车发生碰撞， 并受伤住
院。 交警部门调查后， 未能查明
事故的具体成因 ， 故没有出具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只出具
了一份事故证明。

3月1日， 张某要求公司为他
申报工伤。 公司答复称： 在事故
责任不清的情况下不能申报工
伤， 即使申报了， 人社局也是不
予认定的。

张某想知道： 公司这种说法
对吗？

【点评】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
规定》 第一条规定， 交通事故责
任认定书只是人社局认定工伤的
重要依据 ， 而非唯一依据 。 因

此， 人社局不得以交警部门无法
认定事故责任为由不予工伤认
定。 本案中， 张某可自事故伤害
发生之日1年内直接向人社局申
请工伤认定。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九条
规定：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自受
理工伤认定申请后， 根据审核需
要， 可以对事故进行调查核实，
用人单位、 职工、 工会组织、 医
疗机构以及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
助。” 据此， 在张某提出工伤认
定申请后 ， 人社局应当通过调
查， 确定张某是否负事故主要责
任 ， 然后作出 《工伤认定决定
书 》 或 《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
书》。

若人社局作出的是不予认定
工伤决定， 张某对此不服， 其可
以提起行政诉讼 。 在行政诉讼
中， 人社局应当提供张某应负事
故主要责任的证据， 如果人社局
无法拿出证据证明， 就要承担举
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法院会判决
撤销 《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
并责令人社局重新作出工伤认
定。

【案例3】
女职工回家哺乳途中被

车撞伤， 可以认定为工伤

朱某的孩子刚出生5个月 ，
每天需要母乳喂养。 朱某上班时
间是每天14点至21点， 由于公司
未建立哺乳室， 公司就批准她在
工作时间内回家一次哺乳。 2022
年1月28日傍晚， 朱某骑车按通

常的上下班路线回家喂奶， 途中
被机动车撞伤， 交警认定机动车
一方负全责， 朱某无责。 公司认
为该起事故不是发生在上下班途
中， 故不同意为朱某申报工伤。

那么， 朱某的情况可以认定
为工伤吗？

【点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

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 第六条规定： “对社会保险
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 “上下
班途中 ” 的 ，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一） 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
工作地与住所地、 经常居住地、
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
中； （二） 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
工作地与配偶、 父母、 子女居住
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
（三） 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
需要的活动， 且在合理时间和合
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朱某的情况符合上述规定。
首先， 公司批准朱某回家哺乳，
然后再返回上班， 这在客观上形
成了朱某再次在家与公司之间进
行往返的事实， 回家哺乳后返回
公司的途中应视为 “上下班途
中”； 其次， 回家喂奶属于从事
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 再
次， 朱某是在通常的上下班路线
上遭遇交通事故伤害的； 最后，
朱某对该起事故不负任何责任。
因此， 朱某的情况可以认定为工
伤。 朱某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向人
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潘家永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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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遭遇这3种情形能否认定工伤？
编辑同志：

离职后， 因就经济补偿金
问题发生纠纷， 我向劳动争议
仲裁委员会申请了仲裁。 由于
对仲裁结果不服， 我想向法院
提起诉讼。 可公司称我与其在
劳动合同中已经约定 “员工就
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一
切纠纷， 均不得起诉”， 因此，
我失去了起诉的权利。

请问： 该说法对吗？
读者： 刘莉莉

刘莉莉读者：
该说法是错误的。 即使你

与公司有上述约定， 你仍享有
诉权。

一方面， 相关约定是对你
诉权的剥夺。

起诉权是公民、 法人或其
他组织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
到侵害时， 请求法院启动审判
程序予以保护， 通过审判给予
司法救助的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
解释 （一）》 第1条规定： “劳
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下
列纠纷， 属于劳动争议， 当事
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作出
的裁决， 依法提起诉讼的， 人
民法院应予受理： （一） 劳动
者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
过程中发生的纠纷； （二） 劳
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没有订立
书面劳动合同， 但已形成劳动
关系后发生的纠纷； （三） 劳
动者与用人单位因劳动关系是
否已经解除或者终止， 以及应
否支付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
经济补偿金发生的纠纷； （四）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关系后， 请求用人单位
返还其收取的劳动合同定金 、
保证金、 抵押金、 抵押物发生
的纠纷， 或者办理劳动者的人
事档案、 社会保险关系等移转
手续发生的纠纷； （五） 劳动
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
保险手续， 且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
会保险待遇为由， 要求用人单
位赔偿损失发生的纠纷； （六）
劳动者退休后， 与尚未参加社
会保险统筹的原用人单位因追
索养老金、 医疗费、 工伤保险
待遇和其他社会保险待遇而发
生的纠纷； （七） 劳动者因为
工伤、 职业病， 请求用人单位
依法给予工伤保险待遇发生的
纠纷； （八） 劳动者依据劳动
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 要求
用人单位支付加付赔偿金发生
的纠纷； （九） 因企业自主进
行改制发生的纠纷。”

依据上述规定， 只要属于
以上所列情形之一， 用人单位
或劳动者便享有法定的起诉权，
不得自行约定排除或者限制 。
本案所涉合同约定是对你诉权
的剥夺， 是违法的。

另一方面， 相关约定无效。
《劳动合同法》 第26条规

定： “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
部分无效： （一） 以欺诈、 胁
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 使对
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
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 （二）
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
排除劳动者权利的； （三） 违
反法律、 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
的。” 正因为相关合同约定违反
法律强制性规定， 故没有法律
约束力， 你仍然享有向法院起
诉的权利。

廖春梅 法官

合同约定不得起诉
员工是否应当遵守？

基本案情
2021年7月， 农民工周某到

包工头初某家讨要工程尾款， 两
人因为言语不和发生了争议并引
发肢体冲突。 混乱中， 周某用烟
灰缸将初某头面部砸伤。 经司法
鉴定机构鉴定， 初某的身体损伤
程度评定为轻微伤。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初某
诉至法院 ， 要求周某赔偿医疗
费、 误工费、 护理费 、 住院伙
食费、 营养费、 鉴定费、 交通费
等共计11.5万元。 近日， 法院经
审理判令周某赔偿初某各项损失
9.7万元。

法律分析
本案是一起因过激讨薪行为

引起的侵害健康权纠纷 。 根据
《民法典》 相关规定， 自然人享
有健康权。 侵权人由于过错侵害
他人健康的， 应当承担民事赔偿
责任。 本案中， 周某与初某因工
程款支付问题发生争吵， 周某任
意殴打初某致使其受伤， 损害了
初某的健康权。 初某因治伤产生
的合理费用， 包括医疗费、 误工
费等， 依法均应由周某承担。

司法实践中， 健康权属于自
然人人格权利的一种， 而人格权

又与寻常百姓的工作生活最为密
切。 《民法典》 将人格权独立成
编， 体现了对生命健康、 生活幸
福、 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的平
等保护。

《民法典》 第一百零九条规
定： “自然人的人身自由、 人格
尊严受法律保护。” 第一百一十
条第一款规定： “自然人享有生
命权 、 身体权 、 健康权 、 姓名
权、 肖像权、 名誉权、 荣誉权、
隐私权 、 婚姻自主权等权利 。”
具体来讲， 这9项权利的主要含
义如下：

生命权。 该权利是指自然人
的人身不受伤害和杀害的权利，
以及取得维持其生命存在为内容
的具体人格权。 在各种具体人格
权中， 生命权最为重要， 是自然
人物质人格的集中体现。

健康权。 该权利是指自然人
所享有的保持其躯体生理机能正
常和精神状态完好的权利。 健康
权不仅包括身体及其器官的完
整， 还包括身体机能和器官保持
正常运转； 不仅包括身体机能的
健康， 还包括心理的健康， 对健
康权的侵害往往与身体权相伴
随。

身体权。 该权利是指自然人
对其肢体、 器官等的支配权。 身

体权与健康权保护的方向不同，
对身体的侵害主要指肉体上的侵
害， 造成机体或者器官无法正常
运转。 而健康权不仅是肉体上的
还包括心理上的。

姓名权。 该权利是指自然人
对其姓名享有的设定、 变更和使
用的权利。 自然人的姓名可以由
其自由设定， 一般为姓加上名，
但 少 数 民 族 地 区 的 姓 名 设 定
有 特 殊的规定 。 自然人享有变
更其姓名的权利， 这种权利不受
他人干涉。 同时， 自然人可以许
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 通过许
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获得一定
的物质利益。 另外， 对笔名、 艺
名、 网名、 译名、 字号、 姓名和
名称的简称等在法律适用和保护
上给予与姓名权和名称权同等的
保护。

肖像权。 该权利是指自然人
对自己的肖像所享有的再现、 使
用并排斥他人侵害的一种人格权
利。 肖像是指通过影像、 雕塑、
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所反映
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
形象。 未经自然人同意， 不得将
其肖像物化而使用。

名誉权。 该权利是指自然人
对其道德品质方面评价享有的权
利 。 名誉是对自然人的道德品

质、 声望、 才能、 信用等方面积
极的社会评价， 对这种社会评价
的贬损会导致对自然人名誉权的
侵犯。

荣誉权。 该权利是指自然人
所享有的因自己的突出贡献或特
殊劳动成果而获得的光荣称号或
其他荣誉的权利 。 与名誉权类
似， 荣誉权也是对自然人个人积
极的社会评价， 只是这种评价是
一定的组织作出的， 并非个人作
出。

隐私权。 该权利是指自然人
所享有的对其公共利益无关的个
人信息、 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
行支配的权利。 隐私是指自然人
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
晓的私密空间、 私密活动、 私密
信息 ， 其特征在于 “私密性 ”。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 、
侵扰、 泄露、 公开等方式侵害他
人的隐私权。

婚姻自主权。 该权利是指自
然人依法享有的婚姻自由的权
利， 包括依法按照自己的意志自
愿地结婚或离婚， 不受他人干涉
的权利。 婚姻自主权是一项基本
人权， 包括结婚自主权和离婚自
主权。 禁止包办、 买卖婚姻和其
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

张兆利 律师

劳动者享有哪些人格权利？


